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履约主要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第一部分：采购项目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项目清单及技术指标

序号 2022 年度车管所车驾管耗材印刷制品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参数执行标准

2 机动车临时号牌 张 40 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

牌》GA36-2014 标准执行印制

3 机动车驾驶证实习标志 张 4万 参照《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GA811-2008B 标准执行印制

4 机动车档案袋 个 25 万 材质 150g 牛皮纸，边长 33.5cm，

边宽 22.5cm 封边宽 3cm

5 驾驶证档案袋 个 25 万 材质 150g 牛皮纸，边长 33.5cm，

边宽 24.5cm 封边宽 3cm

6 机动车行驶证外壳 个 25 万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

证件》GA 37—2008 标准执行印制

7 机动车驾驶证外壳 个 25 万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

证件》GA 482—2008 标准执行印制

8 机动车和驾驶证业务各

类申请表

份 50 万 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制作表格

（二）样品要求：

1.样品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1 机动车临时号牌 1 张

2 机动车驾驶证实习标志 1 张

3 机动车档案袋 1 个

4 驾驶证档案袋 1 个

5 机动车行驶证外壳 1 个

6 机动车驾驶证外壳 1 个

2.递交样品要求：



2.1 应该提供样品清单要求的产品。样品要求密封，若密封不完整不予接受，

且密封和样品上不能出现供应商、生产商的名称等相关信息（样品上有固定的相

关信息应该有效遮挡）。样品接收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一致，逾期不予接受。

样品退还时间在成交结果公告发出后（具体时间以招标代理机构电话通知时间为

准）。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所递交样品的包装、污损和评审中可能发

生的破坏性查验不负任何责任。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代理机构通知之日起 5个工

作日内自行取回所投样品。5个工作日后不取回样品，则视为自动放弃样品的所

有权，采购代理机构有权自行处置相关样品。样品的生产、安装、运输费、保管

费等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自理。样品未按照要求提供的，作无效样品处理。

2.2 供应商的样品在采购活动结束后，采购人对成交人的样品进行封存，交

货时以封存样品为验收标准之一。成交单位样品由使用部门送国家相关质检部门

进行检测，如检测有不合格项将取消其成交资格，检测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注：以上产品技术参数为本项目最低配置要求，供应商响应时所提供的产

品应等于或优于本项目配置要求。上述“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与规范”以及

其他“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与规范”中涉及的技术要求、相关标准发生变化

的以最新标准为准。

第二部分：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10 个日历天内；

2、交货地点：采购方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经过验收后，采购人在 2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逾

期支付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4、供应商的服务承诺应按不低于磋商文件中提出的所有服务要求的标准做

出响应。

其基本服务要求如下：

4.1 质保期一年。在质保期内，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服务。

4.2 严格遵守厂家和商家的售后服务承诺，售后质保期内货物如产生非人为

损坏商家应及时处理，需更换的积极更换。



4.3 对因质量问题导致拒收、退换货等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4 按本项目要求包装及配送。

5、质量要求

5.1 所提供的所有产品均须满足磋商文件要求并符合国家产品的有关质量

标准。

5.2 供应商提供的所有货物均为生产厂家原装全新合格产品，不得以次充好；

产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同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厂家服务承诺及采购单位的

要求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5.3 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是经试验合格的全新正品。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

密封包装不得拆开。若开箱检验中发现有诸如数量、型号和外观尺寸与合同不符，

或密封包装物本身的短少和损坏，如产生更换或补货等情形并导致工期延误，买

方有权据合同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向供货商索赔。

5.4 提供的货物制造标准、安装标准及技术规范等，必须符合最新国家标准。

各项技术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5.5 供应商应根据上表所列设备技术要求进行报价。若所投设备非上述参考

技术规格，其技术规格应不低于上述所列设备、且性能指标等参数应不低于所列

设备的档次及要求，并达到或超过采购文件的其它要求，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验收方法与标准：

6.1 由采购人组织专业人员会同成交供应商依据提供的货物数量、装箱清单、

检验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及质量标准等有关资料共同验收。如有短缺、规格质

量品牌不符、资料不全、有安全隐患、有“三无”产品的以及技术指标达不到标

准，由成交供应商在 5日内无偿给予更换、补齐，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否则，不予验收合格，将被拒绝付款，终止合同。

6.2 严格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结合采购文件、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

行验收。

注：



1、本章明确为实质性要求的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做无效响应处理。除实

质性要求，其余项目技术指标要求有负偏离仅做扣分处理。

2、除本章中明确要求需要单独提供证明材料外的，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针对实

质性要求仅在偏离表中进行明确响应即可，评标委员会在评审时，仅对响应文

件是否违背实质性要求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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